鸡东县2026 年生猪调出大县奖励
（省级统筹）资金项目实施方案​
                （征求意见稿）
[bookmark: _GoBack]为切实发挥生猪调出大县奖励资金的激励作用，助推全省生猪产业绿色可持续发展，根据《黑龙江省 2026年生猪调出大县奖励(省级统筹)资金项目实施方案》的通知要求，结合我县生猪产业发展需要，制定本方案。
一、任务目标​
以提升生猪养殖粪污资源化综合利用水平为目标，以液体粪污贮存设施改造升级为重点，支持规模以下生猪养殖主体购置安装液体粪污暂存设备，探索完善生猪粪污资源化利用和种养循环结合机制，为加快推进农业绿色发展和打赢农业农村污染治理攻坚战提供有力支撑。​
二、实施内容​
（一）实施范围​
鸡东县全域。
（二）支持内容
支持规模以下生猪养殖主体在2026年1月1日至10月30日期间，购置安装液体粪污暂存设备（改性纤维钢化罐），逐步完善粪污处理配套设施。
三、补助对象、方式及标准​
（一）补助对象​
11个乡镇及8510农场，年出栏 50（含）头以上、500（不含）头以下的生猪养殖主体。​
（二）补助方式​
采取“先建后补”方式实施，即符合条件的补助对象先行筹集资金开展项目建设，验收合格且公示无异议后，按标准兑现补助资金。​
（三）补助标准及技术规格​
1、补助标准：严格按照省级规定执行，不高于总投资额的 50%（包括改性纤维钢化罐购置、运输、安装全过程费用）。其中，罐体容积10立方米的补贴不高于0.5万元，罐体容积30立方米的补贴不高于1.2万元、罐体容积50立方米的补贴不高于2万元、罐体容积70立方米的补贴不高于2.5万元，单个主体补贴上限5万元。
2、技术规格：一是容积10立方米的罐体厚度不低于8毫米、容积30和50立方米的罐体厚度不低于10毫米、容积70立方米的罐体厚度不低于12毫米。二是罐体内钢衬管的直径不低于1.5 寸、钢衬管壁厚度不低于2.3 毫米。使用前钢衬管要做好防腐蚀措施。三是为使液体粪污在钢化罐内分解发酵后还田，鼓励在改性纤维钢化罐内设置1-2个隔断板。罐体掩埋深度要求为罐体上沿距离地面大于2 米。​
四、实施程序​
（一）项目实施​
养殖主体在2026年1月1日-10月30日内，自行采购符合技术规格的改性纤维钢化罐，完成运输、安装及调试，同步留存采购合同、发票、安装影像等佐证材料，各乡镇指定专人跟踪项目进度。​
（二）县级验收​
1、验收时间：2026年11月1日 -11月20日。
2、验收方式：由县农业农村局制定项目验收方案，县农业农村局联合县财政局及乡镇人民政府对项目进行验收。
3、验收内容：主体资格、设备规格、安装质量、佐证材料完整性等，验收结果需经养殖主体及验收组共同签字确认。
4、公示环节：验收合格出具验收报告且公示，接受社会监督。​
（三）资金兑付​
验收合格且公示无异议后，县农业农村局向县财政局提交申请补助资金并及时、足额、据实拨付至补助对象。​
（四）绩效管理​
各乡镇于2026年12月1日前完成绩效自评，鸡东县农业农村局联合财政局汇总形成绩效评价报告，于2026年12月15日前报市级相关部门。​
各相关乡镇政府负责本辖区养殖主体排查、资格初审、政策宣传、进度督促、矛盾协调等工作，确保项目有序推进。​
五、保障措施​
（一）加强组织领导：成立由县分管领导任组长，县农业农村局局长、财政局局长任副组长，各乡镇镇长为成员的项目工作领导小组，统筹协调项目实施中的重大问题。​
（二）严格监督管理：建立“县级抽查、乡镇巡查、主体承诺” 的监管机制，严禁虚报冒领、套取补贴资金等行为，对违规主体取消补贴资格并依法追责。​
（三）强化政策宣传：通过乡镇政务公开栏、养殖主体微信群、现场宣讲等方式，解读补贴政策、技术规格及申报流程，确保政策知晓率100%。​
（四）做好档案管理：农业农村局及各乡镇分别建立项目档案，留存申报材料、合同发票、验收记录、公示文件、资金拨付凭证等资料，做到全程可追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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